
业务约定书
联商卡【2023】第 1663 号

北京联商卡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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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委托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联系人：王娥

联系方式：15810295925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乙方（受托方）：北京联商卡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铁静

联系人：李艳芳

联系方式：1500134999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街道新源里 16 号琨莎中心 3 座 3 层

兹有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一次性咨询 服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约定：

一、服务范围

一次性财税咨询

二、甲方责任与义务

（一）根据国家现行会计、税收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方有责任保证向乙方提供所需

会计资料及纳税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并承担因资料不真实、不合法、不完整而造

成不良后果的相应责任。

（二）为乙方委派人员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及合作，不得授意乙方人员实施违反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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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行为。确保乙方不受限制的接触任何与本次工作有关的记录、文件和所需的其他信

息。

（三）按本约定书的约定及时支付委托业务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三、乙方责任和义务

（一）乙方及时委派专业服务人员为甲方提供约定服务。

（二）乙方应严格按照现行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执业准则有关规定履行服

务程序，并保持服务意见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三）乙方对履行约定服务过程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该保密义务不受本协

议约定服务期限的限制而持续有效。

四、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五、免责事由

如本约定书任何一方因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而未能履行其在本约定书项下的全部或部分义

务，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根据程度应予中止或终止。

由不可抗力不能履行约定书或造成他人损害的，部分或全部免除民事责任。

六、违约责任兑现方式

本约定书任何一方违反约定事项造成对方实际损失的，应在 / 期限内支付业务费用总额

/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违约方还需继续赔偿。

七、费用及支付

（一）按照行业收费的有关规定，以乙方各级别工作人员在本次工作中所耗用的时间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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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计算的。乙方完成本次咨询服务费用人民币（大写） 壹万元整 （¥ 10000 ）。

（二）甲方应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的账号一次性支付咨询服务

费人民币(￥ 10000 元)。

（三）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导致乙方从事本委托事项完成的实际时间较本约定书签订时

预计的时间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时，甲乙双方应通过协商，相应调整本约定书第七款第 1项所

述业务费用总额。

（四）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导致乙方人员抵达甲方工作现场后，本约定书项目不再进行，

甲方不得要求退还预付的业务费用。

（五）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发生的与本次委托事项有关的其他费用（包括交通、食宿费

等），由双方协商解决。

（六）公司汇款账号信息：

名称：北京联商卡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20000029055700003931937

开户行：北京银行花市支行

联行号：313100000860

八、约定事项的变更、终止

如果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形，影响涉税服务工作如期完成，甲乙双方均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

但应提前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一）本约定书签订后，双方应当按约履行，不得无故终止。如遇法定情形或特殊原因确

需终止的,提出终止的一方应提前通知另一方。

（二）在终止业务约定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就本约定书终止之日前对约定事项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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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合理的费用，并且甲方无权要求乙方返还已收取的预付款。

九、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与本约定书有

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双方首先协商和解，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十、本约定书的法律效力

（一）本合同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并在双方履行完成约定事项后终止。

（二）本约定书一式 贰 份，甲方 壹 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

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公司已启用电子印章，与公章具有同等效力。

十一、其他事项的约定

本约定书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本约定书的附件及任何补充协议与本

约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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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委托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赵月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方：北京联商卡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铁静

签署日期：2023 年 11 月 07 日

签约地点：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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